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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第 1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11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警政署忠誠樓會報室 

參、主持人：林常務次長慈玲              記錄：許績俊 

肆、出席人員： 

陳委員威仁 林常務次長慈玲代
 

羅委員瑩雪 程檢察官明慧代 

蔣委員丙煌 張司長秀鴛代 

黃委員富源 （請假） 

張委員瓊玲 張委員瓊玲 

林委員春鳳 （請假） 

羅委員燦煐 （請假） 

王委員如玄 （請假） 

薛委員承泰 薛委員承泰 

葉委員德蘭 （請假） 

  

伍、列席人員： 

如附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略。 

 

柒、確認本分工小組第 10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洽悉並確認。 

 

捌、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決定：本次會議經確認，共計 3案(報告案 3案)。 

 

玖、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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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案  本分工小組第 10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1、有關衛福部針對精障及智障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處遇模式提

出評估報告案，本案已列管多年，此類加害人要將其治癒

有高度困難，仍是個重要議題，技術面已召開座談會討論

其處遇模式，同意解除列管，惟未來加害人仍有可能增加，

實質面仍應要有具體作法。 

2、有關推動婦幼安全社區實施計畫案，一般衡量指標有分

input 及 output，其實民眾希望看到的是政府的 output

成效指標，但行政部門比較容易呈現 input指標；雖 output

較難呈現，惟仍可思考一下如何找出並呈現；例如家庭教

育中心列管案所報辦理情形亦是如此，基本上都是 input

指標，其他部會也有類似情形。 

張委員瓊玲 

有關推動婦幼安全社區實施計畫案，事涉多個部會，權責

機關不應僅列內政部及文化部；附件 2中協助治安社區宣導主

辦機關為文化部，辦理情形卻為均已配合內政部計畫宣導，看

不出主辦角色為何？衛福部、內政部皆有推亮點示範社區，能

否列出或公告示範社區分布於何縣市？以何獎項表揚鼓勵？

內政部召開社區治安會議請補充提供場次及成效評估；建議可

結合原六星計畫之社區治安工作評選項目或以婦幼案件發生

率為基準，以選拔出婦幼安全示範社區；另專案結束後，成效

報告如何呈現？ 

 

決定: 

一、 報告案第 1案: 

(一) 列管事項第一點請衛福部針對精障及智障性侵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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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加害人處遇模式提出評估報告案，解除列管，惟請

衛福部仍應將後續處遇模式完成。 

(二) 第二點推動婦幼安全社區實施計畫案，繼續列管，有

關衡量指標應具體量化，請相關部會修正；並應回應

委員所提意見，辦理成效評估，專案結束後儘速彙整

成果報告。 

(三) 第三點請教育部就各直轄市、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於

辦理家庭暴力防治議題之宣導活動案，解除列管。 

(四) 第四點有關宗教組織共同推動性別暴力防治案，解除

列管。 

二、 報告案第 2案，併本次會議報告案第 2案辦理。 

三、 報告案第 3案，列管事項第一、二、三點均解除列管。 

 

 

第 2案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11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決

定（議）事項涉及本分工小組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

鑒。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有關第二點請法務部針對 16歲以下青少年間合意性行為

研擬除罪化之修法案，類似此種社會關心而有爭議之議題，政

府部門常會蒐集參考所謂先進國家的作法，提供三點意見參考，

第一，外國先作，並不一定進步，因各國國情、文化底蘊、人

口結構不同，參考他國先做經驗，是否跟進則需審慎；第二，

參考國外之作法時，同時瞭解其國內專家學者之批判；第三，

這些國家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時間點立法或修法，實施後有無

評估報告？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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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管事項第一點衛生福利部需針對精障及智障性侵害犯

罪加害人處遇模式提出評估報告案，同本次報告案第 1

案列管事項第一點決定，解除列管。 

二、 第二點建請法務部針對 16歲以下青少年間合意性行為研

擬除罪化之修法案，繼續列管，並請法務部將委員意見

列入參考辦理。 

三、 第三點為加強婦女人身安全於宗教領域之推動與合作案，

同本次報告案第 1案列管事項第四點決定，解除列管。 

 

 

第 3案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人身安全與司法篇」推動辦理情

形，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薛委員承泰 

1、 具體行動措施(一)1-2，衛福部預估受益人次達 7,000人次，

性平處檢視意見為受益人次較上一年度低，請適度提高，

請問數字是如何產生？思考邏輯為何？性平處已成立 3年

多了，肯定其推動了很多重要政策，要進入下個階段，需

檢視效果與作法，勿一昧追求數字，應該還有更好的選擇

性。 

2、 本篇 105年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資料很多，大致可歸成六

類，一、補助多少團體，有多少人受益；二、辦了多少教

育訓練，有多少人受益；三、開了多少課程；四、網站、

電子報有多少人登入等；五、獎勵論文；六、召開多少會

議。各部會已寫了 3年了，已變成例行工作，自己推動時

究竟有無成就感？是否有成效，不能只看 input？宜思索

下階段的創新，不要只是變更數字來規劃下年度。 

張委員瓊玲 

1、具體行動措施(一)2-10，有關家防官職務加給案已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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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日生效，仍放置於 105年規劃重點，建議修正或

強化加給案有無精進之處；另未來在家防官教育訓練，是

否能規劃一時段，讓家防官彼此交流工作心得及意見表示，

並彙整其建議後陳核，讓家防官的意見可以受到重視。 

2、具體行動措施(三)1-2，有關內政部持續維護警政服務APP，

推廣「守護安全」功能，民眾大多數透過 Line得知此訊息，

惟實際內容如何操作，請加強宣導，例如搭乘計程車可以

定位追蹤，下計程車後如何解除？ 

 

決定: 

一、 請各部會參考委員意見重新檢視 105 年規劃重點及預期

目標，除例行數據統計外，再思考有無創新及能展現績

效之作為。 

二、 建議性平處針對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列管機制及具體行

動措施是否應作總體重新檢討。 

三、 具體行動措施(一)2-1，性平處對內政部所提檢視意見，

建議修正為於督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辦理

相關業務時，將警政單位參與跨網絡單位提供服務情形

納入督導項目。 

四、 具體行動措施(一)2-7，性平處對國防部所提檢視意見有

關鼓勵方式及所編經費數，因國防部表示其預算係匡列

在整體年度預算內，建議修正為以學校教育評鑑機制來

取代。 

五、 具體行動措施(一)2-10，請警政署修正 105 年規劃重點

中所提家防官職務加給之文字敘述。 

六、 具體行動措施(三)1-2，警政服務 APP「守護安全」功能

請警政署以多元方式推廣，並加強定位追蹤操作宣導，

以解除民眾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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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 4時 55分） 

 


